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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长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固定资产借款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

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长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此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川科技（内江）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川内江”）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以下简

称“中行内江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人民币肆亿元，借款期限为 84 个月，

公司为长川内江就上述借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以银行签订

的保证合同为准。 

同时，长川内江以其持有的内江高新区高铁片区国道 321 以西、银山路以

北的 B-19-1-1 地块为本次银行借款之抵押物，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长

川内江就上述借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此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法定代表人： 李拯 

成立日期： 1988-09-24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注册地址：内江市东兴区西林大道 145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银行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轶 

成立日期： 2021-10-28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四川省内江市高新区红桥街 112 号附 1 号 1 栋 1 单元 4 楼 1 号

A 区 1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软件

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长川内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无其他自然人股东、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安排的其他机构。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73,616,262.47  1,519,703,943.54  

负债总额 264,895,991.46  601,407,311.72  

净资产 908,720,271.01  918,296,631.82  
 2021 年度 

(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2,555,432.19  581,681,570.54  

利润总额 5,036,699.77  9,527,597.28  

净利润 6,383,497.38  8,591,294.58  

被担保人长川内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 合同的主要内容 

借款人：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  

贷款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   

借款币种：人民币    

借款金额：肆亿元整 

借款期限： 84 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若为分期提款，则自第一个实际

提款日起算。 

借款用途： 用于集成电路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长川科技内江基地一期

工程）建设 

借款利率：就每笔提款： 

■人民币借款浮动利率 

A. 首期（自其实际提款日起至本浮动周期届满之日）利率为截至实际提款

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 5 年期以上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减 5 个 基点； 

B. 在重新定价日，与其它分笔提款一并按截至重新定价日前一个工作日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 5 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5 个 基

点进行重新定价，作为该浮动周期的适用利率。 

利息计算： 

（1）对于本条第 1 款（2）项人民币借款浮动利率： 

利息从借款人实际提款日起算，按实际提款额和用款天数计算。 



利息计算公式：利息＝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日利率计算基数为一年 360 天，换算公式：日利率＝年利率/360。 

结息方式： 

 借款人按下列第 (1) 种方式结息： 

（1）按季结息，每季度末月的 20 日为结息日，21 日为付息日。 

（2）按月结息，每月的 20 日为结息日，21 日为付息日。 

若贷款本金的最后一期清偿日不在付息日，则该贷款本金的最后一期清偿

日为付息日,借款人应付清全部应付利息。 

本次固定资产借款事项尚未签订合同， 具体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实施

细则以实际开展业务时签订的合同为准。 

保证人：杭州长川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保证范围：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合同项下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五、 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本次申请借款提供担保，有利于加快“集成电路封测设

备研发制造基地”等项目建设，提升公司产能，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截至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经营情

况正常，具备相应的偿债能力，本次申请借款不会对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本次申请借款提供担保，有利于加快“集成电路封测设

备研发制造基地”等项目建设，提升公司产能，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经营情况正常，具



备相应的偿债能力，本次申请借款不会对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 

七、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本次担保完成

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肆亿元(含本次对外担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31,870.12 万元)的比

例为 12.0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76,916.83 万元)的比例为 22.61%； 

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长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8 日 


